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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

作 者：     发布时间： 2004-7-3 16:24:32 

 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，明确要求中央政府和省、市（地）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。

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，是为了改变原来多个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，即所谓"五龙治水"或"六龙治水"，但没有人最终

负责的不合理状态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简称国资委）就是中央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。 

  张卓元说：国资委可以对有条件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，但要逐步完善授权经营制度。授权经营的条件是经营管理制

度健全、经营状况较好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。当然，这里也要解决出资人如何到位的问题，即要完善直接授权经营的制度。比如说，授权

最好是明确授给大型企业的董事会（或党组）而不是授给企业的个别负责人，如果是授权给总经理个人，则会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

悖理现象。同时，授权给董事会也要同董事会签订详细的业绩合同，要求董事会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，并承担政府的社会经济目

标。 

  新组建国资委，实现政资分开后，应注意不能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，防止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得到授权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行使出

资人职责后，强化对企业的干预，成为老板加婆婆，形成新的政企不分。应该明确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实行管资产和管人、管事相结合，

这里说的管事，不是凡事都管，而是管作为出资人该管的事，即《公司法》中属于股东该管的事，除此以外的事都不要管，以免造成越

位、错位。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，一个重要目标是搞活和搞好国有企业。如果把企业管死了，就违背了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初衷，

违背了成立国资委的初衷。 

  江小涓说：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，是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最基础、最迫切的要求。长期以来，国有

资产管理体制中存在着"所有者缺位，管理者越位"并存的现象：既存在着政企不分、政府部门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问题，又存在出资人行

为不到位、国有资产监管缺位的问题。国有资产监管松懈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企业缺乏长期发展动力。新组建的国资委，定位

于"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"，按照权利、义务和责任"三统一"、管资产和管人、管事"三结合"的要求，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监管责

任，使国有企业的"老板"到位。 
  监管到为，但不越位。陈清泰认为，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监管国有资产要承担两方面责任：一是在支撑国民经济增长、保持国家安全

方面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；二是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，实现保值增值。 

  陈清泰说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，比如面对如此广泛、庞大的国有企业群，即使中央和省、市三级政府分别管

理，也非常困难；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基础；另外，新设立的出资人机构如何正确行使所有权，做到出资人即到位又

不越位，是很难掌握的关键技术细节。 

  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的权力掌握不当或缺乏监督，比如出现争相"一卖了之"，或对经营者半买半送等情况，很快就会把可能用于解决

或部分解决对职工历史欠帐和银行不良债务的资源耗尽，那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。由于这是一项牵动全局又十分复杂的改革，因此先

中央、后地方，先立法、后行动是完全必要的。 

  张文魁说：新国资机构所管理国有资产的范围不宜太广，至少在起步阶段不应将行政事业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纳入管理范围，这两类

资产仍由其他专门的政府部门管理。当然，新国资机构并不是同这两类资产的专门管理机构没有接口，相反，可以参照上海模式，行政事

业资产统一在国资管理部门登记建帐，但委托经营，待商业化条件成熟之后再商业化和移交给国资管理部门。自然资源资产仍然要保持独

立性。 

  要深化国有体制改革，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，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、技术与管理创新。除极少数必须

由国家经营的独资企业外，积极推行股份制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"。这是我党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上的巨大进步和创新。历史

上，我们在国有资产管理改革问题上，往往把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企业管理等同起来，将国有企业视为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。实际上，

国家持有国有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全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，而国有资产管理的目的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。因此，国有资产的管理

形式不一定必须表现为国有企业经营形式，而是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；提供公益服务的成果既可以是货币性的，如各种保障性支付等，也

可以是实物性的，如基础设施等。只要有利于国家持有国有资产目标的实现，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。另外，党的十六大报告强

调探索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意义还在于，淡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资产经营过程的直接干预。政府作为出资人，是以承认企业

具有独立完整的法人资格为前提的。因此，政府作为出资人，按照两权分离和政企分开的原则，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。  

  今后几年国有经济布局会越来越向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集中，国有资产越来越向大企业集中，中小企业越来越开放搞活。国有资

产绝对量会增加，但是相对量也就是国有资产所占比重会缓慢下降，国有经济在有优势的地方发挥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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